关于开展第八批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对象

中期考核评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对第八批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对象进行中期考核的通知》（沪人社专〔2016〕186号）要求，为切实加强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对象的管理，市卫生计生委将组织有关专家对入选第八批上海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对象的工作绩效进行中期考核。现将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渠道申报并列入第八批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计划人选。
二、考核内容
1、领军人才近三年（自确定为培养对象之日起）的道德素质、工作业绩、领衔作用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2、领军人才所在单位或行业发挥领军人才作用的情况，落实有关培养措施、管理服务的情况。

3、领军人才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的进展情况及经费使用情况。
三、材料报送要求
1、领军人才填写《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计划人选中期考核表》，一式七份。（表格可至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管理平台http://116.236.253.174:78下载）。重点对近三年的主要工作业绩，在团队中发挥领衔作用以及团队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并提供个人研究开发或单位、团队建设方面的业绩贡献材料，以及资助经费使用情况。
2、所在单位从道德素质、专业贡献、领衔作用、团队效应、发展潜力等方面对领军人才进行考核，上报中期考核报告，一式七份。中期考核报告内容应包括考核综合情况，以及近三年你单位在发挥领军人才作用、落实有关培养措施和服务管理等方面情况。
每个项目的材料A4打印，加盖公章，单独装入档案袋，档案袋上粘贴中期考核表首页，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于2016年7月28日前统一报送至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研事务服务部（建国西路602号）。电子版发送至qbskyswfwb88@163.com邮箱。

四、集中考核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于8月份组织专家对第八批上海领军人才培养对象进行汇报考核，提出考核评价意见，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联系人：陆文婷33262083  牛玉宏 33262071 

        陈秋丹 23117974  王剑萍 23117971  

地址：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科研事务服务部（建国西路602号）

附件：

1、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计划人选中期考核表
   2、2013年上海领军人才“地方队”培养计划人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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